
115 年「友邦食品通路推廣計畫」提案申請書附件1

請參考附件5檢核表，於送件及請款前自行核對應備文件。
1、 申請業者基本資料
	項目
	內容

	申請業者名稱
	
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
	

	聯絡人
	

	職稱
	

	電話
	

	Email
	

	業者類型
	□ 進口商　□ 餐飲品牌　□ 通路商　□ 超市／量販　□ 其他：＿＿＿＿



2、 辦理主題
	項目
	內容

	辦理主題
	□《美好巴牛生活節》　□《美好友邦・海味饗宴》　□ 其他：＿＿＿＿_________________

	推廣品項
	

	預計辦理日期
	115 年　月　日至 115 年　月　日

	預計活動天數
	共＿＿日

	預計辦理門市／據點數
	共＿＿家

	預計推廣規模
	共＿＿天店



3、 辦理地點及通路／門市
	序號
	門市／據點名稱
	所在縣市
	通路型態
	預計辦理期間
	活動天數
	天店數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	



4、 申請分攤級距(幣別：新臺幣)
	申請級距
	推廣分攤費上限
	辦理店數
	活動期間
	活動規模
	採購證明額度需達以下金額

	□ 第一級
	最高450萬元
	全臺50家以上分店／門市
	14日以上
	700天店以上
	5,000萬元以上

	□ 第二級
	最高300萬元
	全臺30家以上分店／門市
	14日以上
	420天店以上
	3,000萬元以上

	□ 第三級
	最高100萬元
	全臺10家以上分店／門市
	14日以上
	140天店以上
	1,000萬元以上


備註：前表採購證明額度為原則規定；如符合本作業須知第八點第六款規定者，得依每1家分店／門市對應新臺幣70萬元採購金額計算，實際應達採購證明額度以本會核定為準。
5、 採購證明金額：認列期間為114年10月1日起至115年10月25日止。
6、 既有採購品項說明
	採購品項
	邦交國來源
	採購金額
(新臺幣)

	品項1：
	
	＿＿＿＿元

	品項2：
	
	＿＿＿＿元

	品項3：
	
	＿＿＿＿元

	合計：
	＿＿＿＿元

	申請時提供邦交國食進口證明文件
	□ 已檢附既有採購證明或相關採購資料
□ 未檢附，須補正後始得完成申請程序



7、 活動規劃與經費預估：申請業者應就本計畫提出活動內容企劃，說明各項活動內容如何結合活動主題、邦交國產品特色、消費者參與及銷售推廣。各項規劃內容不得僅列經費項目名稱或採購品項，應說明其實際用途及預期推廣效果。
後續應於成果報告中檢附照片、截圖、活動紀錄、露出證明等，作為成果認定及推廣分攤費核撥之依據。
	項目
	規劃內容

	廣告宣傳
	請說明預計辦理之廣告宣傳方式、主要訴求及預期觸及對象，例如社群廣告、數位廣告、媒體露出、影音宣傳、KOL合作、會員通知或其他可提升活動能見度之宣傳安排。

	文宣品
	請說明預計製作之文宣內容、使用方式及如何協助消費者理解活動與產品特色，例如活動DM、型錄、菜單、商品介紹卡、料理建議卡、優惠券、活動說明單或其他文宣品。

	活動布置與現場露出
	請說明活動現場預計使用之布置及露出方式，並說明如何強化活動識別及吸引消費者注意，例如活動立牌、看板、布條、桌卡、門窗貼、貨架標示、主題陳列、活動專區或菜單露出。

	產品推廣人員
	請說明活動期間安排人員進行產品介紹、試吃試飲引導、促銷說明、消費者互動、銷售推薦、料理說明或其他協助推廣及促購之工作內容。

	體驗或品嚐材料
	請說明活動中用於消費者體驗、試吃試飲、料理示範或品嚐推廣之材料內容、用途及與邦交國產品之關聯，例如邦交國食材、搭配食材、調味材料、料理示範材料或其他體驗材料。

	體驗或品嚐所需器具
	請說明活動中試吃試飲、品嚐、料理示範或消費者體驗所需之器具。



	項目
	規劃內容
	申請金額
(新臺幣)
	備註

	廣告宣傳
	
	
	

	文宣品
	
	
	

	活動布置與現場露出
	
	
	

	產品推廣人員
	
	
	

	體驗或品嚐材料
	
	
	

	體驗或品嚐所需器具
	
	
	

	其他
	
	
	

	合計
	
	
	



8、 預期成效
請提供本計畫相關邦交國產品採購額資料佐證，並預估活動辦理可達成之效益，例如銷售額、來客數、官網瀏覽次數、社群觸及數、媒體露出或後續上架合作等。



9、 申請業者聲明
申請業者確認本申請書所填資料及檢附文件均屬實，並同意依本會核定內容執行活動；如有未依核定內容執行、資料不實、成果佐證不足或其他違反本作業須知情事，本會得依規定調減或不予核撥推廣分攤費；已核撥者，得要求繳回全部或部分款項。

申請業者用印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　

負責人或授權代表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　      

日期：115 年　月　日




115 年「友邦食品通路推廣計畫」成果報告附件2

填寫說明
本成果報告作為核撥推廣分攤費審查依據。獲錄取業者應依本會核定內容填報，並檢附完整採購證明、活動成果資料、活動照片、宣傳露出截圖、門市陳列照片、活動紀錄或其他佐證文件。請依實際辦理情形填寫，並視需要自行增加表格；另得參考附件5檢核表，於送件及請款前自行核對應備文件。
1、 獲錄取業者基本資料
	項目
	內容

	獲錄取業者名稱
	

	核定分攤級距
	□ 第一級(新臺幣450萬) 
□ 第二級(新臺幣300萬) 
□ 第三級(新臺幣100萬)

	活動主題
	

	活動期間
	115 年　月　日至 115 年　月　日

	活動地點／通路
	

	聯絡人
	

	電話／Email
	



2、 採購金額達成情形
(1) 採購證明金額：認列期間為114年10月1日起至115年10月25日止。
	項目
	規定採購金額
	實際達成金額
	達成率

	本計畫應達採購金額
	新臺幣＿＿＿＿元
	新臺幣＿＿＿＿元
	＿＿＿%


(2) 採購佐證文件(須提供副本以供檢核)
	文件編號
	品名
	邦交國
	實際採購金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合計金額
___________



3、 推廣規模達成情形
	項目
	核定內容
	實際完成
	達成率

	辦理門市／據點數
	＿＿家
	＿＿家
	＿＿＿%

	活動天數
	＿＿日
	＿＿日
	＿＿＿%

	推廣規模
	＿＿天店
	＿＿天店
	＿＿＿%



4、 實際辦理門市／據點明細及活動照片
(1) 請依實際辦理情形填列。有參與活動之分店／門市均應提供照片佐證，每一分店／門市至少 3 張，照片應包含分店外觀、內部、活動所在位置、活動露出、推廣品項、商品陳列及核定活動企劃所列辦理項目之現場執行情形。
(2) 如有申請以下經費：廣宣露出（官網、社群、媒體或廣告露出）、公關活動（如開幕儀式或啟動儀式）、門市陳列布置、文宣品（含菜單、設計輸出等）、試吃材料或促銷活動、促銷人員、贈品，請於說明欄標示指出。
	序號
	照片編號
	日期
	城市／縣市
	通路
	分店／據點
	說明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
備註：未能提供佐證照片者，該分店／門市視為未辦理活動。

5、 活動成效


6、 後續採購規劃及預期增加採購金額
請說明本次活動後，獲錄取業者對本計畫相關邦交國食品之後續採購規劃，包括預計採購品項、邦交國來源、預期增加採購金額。本項資料將作為本會瞭解活動延伸效益及後續追蹤推廣成果之參考。
	採購品項
	邦交國來源
	預期採購金額
(新臺幣)

	品項1：
	
	＿＿＿＿元

	品項2：
	
	＿＿＿＿元

	品項3：
	
	＿＿＿＿元

	合計：
	
	＿＿＿＿元



7、 檢討與建議










8、 獲錄取業者聲明
本成果報告所載內容、數據及檢附文件均屬實。如有資料不實、成果佐證不足、未依核定內容執行或其他違反本作業須知情事，本會得依規定調減或不予核撥推廣分攤費；已核撥者，得要求繳回全部或部分款項。

獲錄取業者用印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　

負責人或授權代表簽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　　　

日期：115 年　月　日


請依實際需求填寫並增減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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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據附件3


茲收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(統編03702716)支付本公司友邦食品通路推廣計畫經費(第____款)，計新臺幣    佰    拾    萬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。
     此  致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
	
單位名稱：
	
	
	

	負責（代表）人：
	
	
	

	會計：
	
	
	

	出納：
(□如未設置出納請打勾，則免簽章)
	
	
	

	連絡電話：
	

	地址：
	

	
	日期：115年     月    日


115 年「友邦食品通路推廣計畫」計算範例附件4

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核定某業者辦理115年「友邦食品通路推廣計畫」，活動主題為《美好巴牛生活節》，核定推廣分攤費為新臺幣(下同)450萬元，申請級距為第一級，應達採購金額為5,000萬元以上，應於全臺50家以上分店／門市辦理，最低推廣規模為700天店以上。活動辦理情形部分，得先依核定活動企劃所列各項辦理項目之實際完成及佐證情形，認定可認列金額，再按50%計算核撥金額；惟最高不得逾核定分攤額度之50%。
以下案例係以同一核定案件為基礎，先說明活動辦理情形及可認列金額，再分別示範「採購金額達標」與「採購金額未達標」時之核撥計算方式。
1、 案例背景
	項目
	內容

	活動主題
	《美好巴牛生活節》

	核定推廣分攤費
	450萬元

	第一期款
	核定推廣分攤費30%，即135萬元，於企劃書經核定後先行核撥

	應達採購金額
	5,000萬元以上

	應辦理店數
	全臺50家以上分店／門市

	最低推廣規模
	700天店以上

	活動期間
	14日以上


核撥原則：推廣分攤費分為「活動辦理情形」及「採購金額及活動規模達成情形」二部分計算，各占核定推廣分攤費50%。第一期款為先行撥付，第二期款應於活動結束後，依最終可核撥總額扣除第一期已核撥金額後核撥。

2、 共同活動辦理情形
本案實際於50家分店／門市辦理活動達14天，活動規模達700天店以上。核定活動企劃所列辦理項目及實際辦理情形如下：
	項目
	核定內容及經費
	實際辦理情形

	廣告宣傳
	社群廣告及5位網紅宣傳：150萬元
	已辦理並提供佐證，予以認列。

	廣告宣傳
	關鍵字推播：30萬元
	未提供截圖，不予認列。

	活動布置與現場露出
	50家門市設置活動立牌：50萬元
	45家提供佐證，按45/50比例認列。

	活動布置與現場露出
	50家門市使用活動期間限定宣傳菜單：30萬元
	已辦理並提供佐證，予以認列。

	體驗或品嚐材料
	50家門市推出2週限量套餐，4人同行1人免費：90萬元
	45家提供佐證，按45/50比例認列。

	開幕／啟動儀式
	辦理開幕式：100萬元
	已完成並提供照片，予以認列。


3、 活動辦理情形可認列金額
	項目
	認列情形
	認列金額

	社群廣告及5位網紅宣傳
	認列
	150萬元

	關鍵字推播
	未提供截圖，不認列
	0元

	活動立牌
	50萬元 × 45/50
	45萬元

	宣傳菜單
	認列
	30萬元

	限量套餐
	90萬元 × 45/50
	81萬元

	開幕式
	認列
	100萬元

	合計
	
	406萬元


本案活動辦理情形可認列金額為406萬元；其「活動辦理情形」核撥金額為406萬元 × 50% =203萬元。
4、 核撥計算示範
以下以同一活動辦理情形為前提，分別說明採購金額達標及未達標時之核撥結果。
案例一：採購金額達標
本案於期限內提供符合標準之採購證明5,000萬元，已達核定應達採購金額5,000萬元；活動規模亦達700天店以上。
	核撥項目
	計算方式
	金額

	活動辦理情形
	406萬元 × 50%
	203萬元

	採購金額及活動規模達成情形
	450萬元 × 50% × 100%
	225萬元

	最終可核撥總額
	203萬元＋225萬元
	428萬元

	扣除第一期已核撥金額
	428萬元－135萬元
	293萬元

	第二期應核撥金額
	
	293萬元

	合計核撥金額
	135萬元＋293萬元
	428萬元


說明：採購金額及活動規模均已達標，故該部分按100%核撥；第二期款為最終可核撥總額扣除第一期已核撥135萬元後之餘額。
案例二：採購金額未達標
如同一案件之活動辦理情形相同，但申請業者僅提供新臺幣3,000萬元符合標準之採購證明，未達核定應達採購金額新臺幣5,000萬元，採購金額達成率為60%；活動規模仍達700天店以上。
	核撥項目
	計算方式
	金額

	活動辦理情形
	406萬元 × 50%
	203萬元

	採購金額及活動規模達成情形
	450萬元 × 50% × 60%
	135萬元

	最終可核撥總額
	203萬元＋135萬元
	338萬元

	扣除第一期已核撥金額
	338萬元－135萬元
	203萬元

	第二期應核撥金額
	
	203萬元

	合計核撥金額
	135萬元＋203萬元
	338萬元


說明：採購金額僅達核定標準60%，故「採購金額及活動規模達成情形」部分按60%核撥；活動辦理情形部分仍依已提供佐證資料認列，不因採購金額未達標而全數打折。


115年「友邦食品通路推廣計畫」申請及請款文件檢核表附件5

說明：本檢核表供申請業者於送件及請款前自我確認使用；實際應檢附文件仍以計畫作業須知、本會核定內容及通知事項為準。
1、 申請時文件檢核表
	項目
	檢核內容
	是否檢附

	完成提案申請書（附件1）
	依附件1格式詳實填寫，並完成用印或簽章。
	□

	邦交國食品進口證明文件
	檢附既有邦交國食品進口證明文件，作為審查申請資格、分攤級距、採購能力及核定分攤額度之依據。
	□

	合法設立證明文件
	公司登記、商業登記或其他足資證明合法設立之文件。
	□

	合法營業證明文件
	營業稅稅籍登記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合法營業之文件。
	□

	其他補充文件
	其他經本會審查需要通知補充之文件。
	□



2、 請款時文件檢核表
	項目
	檢核內容
	是否檢附

	領據（附件3）
	依附件3格式詳實填寫，並完成用印或簽章。
	□

	核定相關文件
	本會核定提案通知(如公文)或其他經本會通知應檢附之文件。
	□

	活動成果報告（附件2）
	依附件2格式詳實填寫，並完成用印或簽章。
	□

	採購證明文件
	檢附採購佐證文件副本，如進口報單、進貨單、發票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。
	□

	活動照片佐證
	每一參與活動之分店／門市至少提供3張照片。
	□

	
	照片應包含分店外觀、內部、活動所在位置、活動露出、推廣品項、商品陳列及核定活動企劃所列辦理項目之現場執行情形。
	□

	活動露出及宣傳佐證
	檢附活動文宣、門市陳列、活動宣傳資料、網路廣告、社群露出截圖、媒體報導或其他宣傳佐證資料。
	□

	各項辦理項目佐證
	核定活動企劃所列各項辦理項目，均應檢附相對應之照片、截圖、紀錄、說明或其他佐證資料。
	□

	其他補充文件
	其他經本會審查需要通知補充之文件。
	□


3、 請款注意事項
1. 第二階段款項應於活動結束後15個工作天內申請，惟最遲不得逾115年11月10日。
2. 未能提供佐證照片之分店／門市，該分店／門市視為未辦理活動。
3. 核定活動企劃所列辦理項目未能提供佐證資料者，該辦理項目不予認列。
4. 實際核撥金額仍以本會審查結果為準。

